
 

 

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： 

    送来《关于对顺德区公共交通运营体制实施改革的请示》（顺

管〔2009〕23 号）收悉。经区政府研究，现函复如下： 

    一、原则同意你局报来的《顺德区公共交通 TC 模式改革实

施方案》，即采用公交共同体模式(Traffic Community，简称 TC），

在明确公交线路经营权全部归属政府所有的前提下，政府以签订

合同及考核兑现的形式向运营商购买公交服务，并按照“责任明

晰、质量保证、收益合理、利益共享”的原则推进落实区公共交

通运营体制改革。 

    二、同意成立公有独资性质的“区公共交通管理公司”。 该

公司行政上隶属区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，由区环境运输与城市管

理局进行行业管理和业务指导。公司主要职能是承担区负责线路

的规划和调整、服务监督、资金清算以及全区公交站场建设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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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协调跟进，并对出租车行业企业履约和企业、驾驶员服务质量

进行监管。 

    三、2010 年区负责的线路所需的公交改革净投入总控为 5000

万元（未含站场建设部分）。 

    四、2010 年公交行业补贴专项资金、站场建设费用由你局另

做计划和细化具体数据，制订操作性强的补贴办法，另文上报区

政府审批。 

    专此函复 

 二○○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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